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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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由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發出。

茲提述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本公司公告及 Emer son Ana ly t i c s Co .

Ltd.（「Emerson」）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之更進指控報告（「該更進指控報

告」）。於該更進指控報告發表前，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並無掌握任

何有關 Emerson身份之背景資料，本集團亦無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接受任何

Emerson分析師採訪。

董事會強烈否認該更進指控報告內針對本公司之指控，並認為該更進指控報告所

載資料並不全面，所選及呈列之資料均有偏頗並產生嚴重誤導。誠如Emerson在該

更進指控報告內承認，Emerson為賣空者，而該報告內之觀點偏向賣空，故彼等將

從本公司股價下跌中獲利。由於指控報告撰稿人可能為賣空者或可能與賣空者相

關，看準在本公司股份及╱或債務證券價格下跌時賣空及╱或透過其聯絡人賣空

獲利。董事會謹此強調，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閱覽該更進指控報告時應採

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有關該更進指控報告的內容乃嚴重誤導性、毫無根據並充滿

誇張和存在邏輯錯誤。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以澄清及處理該更進指控報告所提出有關本集

團之指控或評論。

承董事會命

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岳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岳先生、鄧杰先生、周崇科先生、陳

磊先生及羅戰彪先生，非執行董事譚顯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曙光教

授、周欣教授及曹思維先生。


